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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剝削與創新之間：

回應謝國雄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一、導言

李宗榮與筆者在 2017年底編成的經濟社會學專書《未竟的奇

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李宗榮、林宗弘 2017a），受到各

界熱烈評論，包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謝國雄（2019，本

刊）、與經濟部前中小企業處長、現任新北市副市長吳明機（2018）

的兩篇評論，感謝他們的厚愛。由於謝國雄的評文，在概念、理論、

經驗證據、研究方法，乃至於書名與內容的遺漏之處，均有精彩的評

論與建議，吳明機的評論則以產業經驗為主，本文主要對謝國雄〈經

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現象、重新概念化與另類可能〉回

應，同時以經驗證據回覆其他評論。

謝國雄的評文主要提出下列四個議題，首先是關於理論與概念，

謝國雄認為李宗榮與筆者的編者言〈「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

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李宗榮、林宗弘 2017b）探討從奇蹟

到衰退的「典範」或「典範移轉」，這兩個概念在運用上過於寬泛模

糊，並未塑造出足以涵蓋台灣整體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理論取向，並認

為西方資本主義研究中的積累體制或調解理論文獻值得借鏡。第二是

經驗問題，究竟台灣中小企業是持續發展成經濟韌性與創新的來源，

或是持續衰退？跨國台商以及大型家族企業治理是台灣產業升級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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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嗎？第三，謝國雄提到「實作轉向」卻沒有直接涉及研究設計與方

法，筆者認為「奇蹟典範」的方法論問題，即過去的發展國家與中小

企業研究、與跨國台商的個案或歷史研究裡，潛藏的「區位推論」

（ecological inference）、「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與「倖存

者偏誤（survivorship bias）」。第四，《未竟的奇蹟》一書選文期

間，是否遺漏了文化取向的經濟社會學，有沒有補充這個面向的建議

文獻？

以下，筆者的回覆分為四個部分，從編輯流程與非預期的後果

開始，編者應該為本書的書名與遺漏之處承擔責任。第二，編者在本

書刻意保留許多看似潛在的理論爭論，主要是基於互相衝突與矛盾的

經驗資料，各有其代表性與說服力，其中至少有三處值得編者再次說

明：第一個是中小企業韌性與大型化的悖論，第二個是企業官僚化與

家族化的悖論、第三個是高科技內部創新與開放式社會創新的兩難，

對於書中這些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爭論，我們盡力保持理論與證據的

開放性，而不是藉編者權力宣判。第三，筆者對過去台灣發展研究，

有研究設計與方法論層次的反省與批評，但是並非該書主題。編者雖

然有理論立場，希望推動典範移轉，對於以一個鉅型理論解釋多重因

果關係，卻有所保留。總之，筆者希望在台灣的政治經濟分析裡，保

留解釋的多元性與對未來的開放性。

二、未竟的合編專書

《未竟的奇蹟》初次的編輯構想來自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與企業小組」於 2014年一月的聚會，當時，我們發現包括自

已的台灣經濟發展課綱，多半使用過時的英文或中譯文獻、較少本土

研究、或是無法面對經濟衰退與實證資料的質疑。兩位編者認為，台

灣經濟社會學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有很多新的發展，在組織、網絡、制

度與文化等各種面向都有突破，希望能收集這些已發表的期刊論文、

或將外文專書改寫成精簡章節，編成台灣版的經濟社會學手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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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月發生了太陽花學運，讓我們感受到推動學術典範移轉的急迫

性。

在 2014年四月舉辦第一次草稿交流的研討會，會議名稱為「剝

削與創新：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新經濟社會學」，目的是向 1989年由

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出版、蕭新煌等人編著的《壟斷與剝削：威

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致意；與 1989年相比，後太陽花時代

黨國壟斷已經不是台灣經濟與社會的關鍵議題，在兩岸開放與中國崛

起的環境下，產業與社會如何創新而擺脫剝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與會的學者與聽眾非常支持我們編書的想法。不過，「剝削與創新」

這個會議標題相當生硬，我們後來沒有採用為書名。在與本所出版品

編輯委員會以及諸多作者協調之後，決定以《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

台灣經濟與社會》為書名，感覺比較容易銷售，事後也證明是個明智

的選擇。總之，《未竟的奇蹟》是全書出版前最後一刻才決定的標

題，有效引發熱烈討論，代價是確實未能縱貫全書所有章節主題，我

們亦不反對讀者將標題改回較為生硬的《剝削與創新》。

其次，本書一開始採取類似經濟社會學手冊的分類方式，將文

獻歸於制度（總體因素）、組織（大衛與歌利亞）、網絡與創新這

四類，然而後來關於全球化與中國因素的研究難以歸類，文化或意識

形態類的邀稿未果，主因是當時幾位非常優秀的作者，例如謝國雄引

用的吳宗昇（2017）、夏傳位（2017）等，已經答應將稿件收錄到另

一經濟人類學合編專書，黃應貴與鄭瑋寧主編的《金融經濟、主體

性、與新秩序的浮現》（2017年），該書內容非常精彩，可說補充

了《未竟的奇蹟》的遺珠之憾，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將兩書合併閱讀，

才是我們理想中更完整的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成果。另外，編輯過程

中錯過不少優秀的作品，主要因為本書獲得 21位匿名審查人協助，

他們不可以是任一章節作者，反而讓他們的作品無法被收錄到本書，

我們再次感謝審查人們無私的貢獻。

由於改變書名的緣故，兩位編者修訂導論，批評台灣經濟發展

的諸多舊理論，而把書中各章節的發現視為不斷積累的異例，背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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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對台灣經濟奇蹟的解釋。我們把這些舊文獻視為「奇蹟典

範」，共同的問題意識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為何如此成功？這些文獻

提出七類自變量：出口導向開放貿易、威權發展國家、有效的金融財

政、人口紅利、歧視女性的勞動市場、弱工會運動下的低工資，以及

活躍的中小企業。本書累積來自不同作者的異例，挑戰奇蹟典範的理

論觀點，就算無法構成新的資本主義理論，至少要達到改變問題意識

的目的：如果前述台灣經濟發展的七大優勢是真的，為何新世紀經濟

會停滯不前？

回應「為何台灣經濟發展停滯」這個新問題的方式有三：第一，

以前的理論是錯的，七大因素當中很多不可採信，例如威權統治、性

別歧視或國營金融部門擴張造就經濟成長。如果這些方法奏效，白色

恐怖時代的台灣、或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應該會發展得更快才對，而

事實卻是政治經濟相對走向開放的時期成長率最高。第二，以前的理

論可能是對的，但是會自我反饋，最後自我擊敗，例如人口紅利雖然

可以先帶動成長、最後卻導致人口老化、產業政策成功即導致國家干

預該市場能力持續下降、外銷成長與低工資導致內需與消費萎縮、依

賴剝削的廠商難以提升技術與市場能力、企業成功導致規模擴大而喪

失網絡彈性等。

然而，《未竟的奇蹟》選編的論文並非只探討過去文獻裡的錯

誤或反饋。挑戰舊理論的第三種回應，是在每個章節各自提出理論創

新。本書兩位編者傾向盡力保留這些優秀作品的創新與爭議，主要原

因是不同來源的經驗證據分歧，導致編者無法以一個鉅型理論予以統

整，文末會再說明。

三、大衛與歌利亞：經驗證據的分歧

謝國雄的評論給筆者一個好機會，說明《未竟的奇蹟》一書裡的

三個主要爭議：中小企業韌性與台商大型化的悖論、企業官僚化與家

族化的悖論、內部化科技創新與開放式社會創新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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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對決

《未竟的奇蹟》一書當中看似最矛盾的觀點來自林宗弘、胡伯

維〈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及謝斐宇的

〈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兩篇

論文都使用詳實大量的數據，卻得到看似矛盾的結論；〈進擊的巨

人〉認為台灣大型企業在營收上大獲全勝，但是其稅後純益率卻逐漸

惡化，〈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發現中小企業較多的機械製造業之附

加價值率，遠高於大型企業主導的電腦、電子產品與光學製品製造

業，呈現了台灣中小企業的韌性。根據前述結果，謝國雄認為中小企

業仍是台灣經濟動力的來源，因此可以使用外包積累體制或純勞動積

累體制來理解。筆者認為這個批評低估了台灣產業發展的變遷，過去

對勞動體制的解釋恐有不足。

在〈進擊的巨人〉一文裡，胡伯維與林宗弘辛苦整合中研院「台

灣企業排名資料庫」，根據中華徵信社與天下雜誌的各種企業排行榜

分析將近一萬家企業從 2002年到 2017年的數據，同時與行政院主計

總處的相關資料進行比對，可以發現很多有趣且矛盾的現象。例如，

圖 1顯示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各行業別產值（理論上是全產業的營收淨

額）佔製造業比例，我們看到被當成巨型跨國企業代表的電腦、電子

與光學製造業，在外移中國之時（1996-2004年）營收比例暴漲、中

國投資遇到困境後（2005年之後）大幅下滑，化學材料產值比例隨

後持續擴張（2005-2014年），這是因為化學材料製造業向中國出口

化學中間產品供下游積體電路或電子製造的緣故。1990年代之後，

金屬製造與紡織等傳統製造業產值滑落、機械製造業則緩緩成長，部

分符合謝斐宇主要的論據。

然而，其中成長的機械業就是中小企業嗎？根據五千大企業歷

年來的資料分析，圖 2顯示 2010年代機械業規模擴張速度絕不亞於

其他產業，其中電子產業裡中小企業所佔的比例由六成下滑到四成，

機械業當中的中小企業比例下降稍晚，由 2009年以前的八成以上掉

到四成，2014年以來，機械業與電子產業的中小企業比例都只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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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製造業當中前五大產業之產值所佔的歷年比例，

1981-2017年

圖 2　五千大企業前五大製造業裡中小企業所佔比例，200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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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屬製品與化學材料製造業的中小企業比例反而較高。顯然，以

機械業推論中小企業的優勢大有問題。事實上，謝斐宇一系列研究所

鍾愛的自行車製造廠商案例，近年來在排行榜裡已經被歸類成大型跨

國企業了。

然而，相同資料顯示無論是電子或機械製造業，中小企業的稅後

純益率都比大企業高。圖 3顯示，如果我們將電子產業與機械業都區

分為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大多數年度在兩種產業當中，中小企業的

稅後純益率顯著偏高，不過機械業裡，大企業的純益率逐漸追上中小

企業，亦可能是原先純益率高的中小企業規模變成大企業的結果。如

果隱形冠軍的優勢顯著，為什麼這兩個產業的中小企業要選擇擴大規

模？或者越是成功的中小企業、越容易透過規模來獲取總收益，卻可

能損害他們原先中小企業的彈性網絡與創新能力？

林宗弘與胡伯維〈進擊的巨人〉一文對這些矛盾的經驗證據做出

回應，認為廠商並不是以新古典經濟學或馬克思學派共享的假設：利

圖 3　ICT製造業與機械業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純益率變化，

200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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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率極大化做為調整規模的基準，而是深陷於市場當中權力關係的動

態，在資訊不充分的有限理性狀態下，傾向以規模而非創新來及時回

應市場需求。

顯然，〈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與〈進擊的巨人〉並沒有想像

中的矛盾，前者指出高利潤率可能來自中小企業時期的網絡與創新優

勢，後者探討企業大型化的邏輯，不是透過創新使利潤率極大化，而

是以規模來追求存活與市場權力，而且廠商在面對挑戰與危機時，較

少選擇維持中小企業規模來創新，更多選擇擴大生產要素規模，特別

是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策略。例如在中國，台商以加速擴大規模來超

越競爭對手，鄭志鵬、林宗弘〈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

積累場域」分析〉一文對此有詳細描述，顯示沿海世界工廠絕大多數

製程內部化，鄧建邦則發現外包體制在四川、河南等地復活。最近，

林宗弘與胡伯維的新作指出，1990年代台灣外包廠商面臨「剝削」

與「創新」的兩難，當面對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的誘惑時，短

期擴大規模剝削是多數中小企業求生之道，長期投資創新必須面對不

確定性與高風險，但是純益率也比較高（Lin and Hu 2019）。

我們在編者言裡，仍建議讀者不要忽視對中小企業的批評。事實

上，劉正、Arthur Sakamoto與蘇國賢的論文（劉正等 2017），驗證

平均而言相對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對員工有更高的剝削程度、未能

提供更優良的勞動條件，在本書出版之際，政府兩次修改勞動基準法

的「一例一休」議題上，凸顯一部分中小企業對超時加班的依賴與擴

大引進外籍移工的呼籲，成為產業政策的爭論重點。最後，只談中小

企業韌性或優勢，恐怕無法理解跨產業（包括機械業）的規模經濟現

象。

（二）家族企業與科技產業的分歧

除了最明顯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比較之外，本書也提供台灣家族

企業與政商關係變遷的優秀作品，如李宗榮〈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

鞏固〉（2017），指出台灣上市公司當中有七成以上屬於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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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比例緩慢下降，如鍾喜梅等人（2017）的系列研究發現，家族仍

透過醫院基金會等的組織型態來控制股權、防止財產與企業權力旁

落，這個現象與美國企業現代化或後工業理論的觀點有所出入，後者

認為規模擴大、家族縮小之下，遲早會導致大型企業專業經理階級的

崛起。

許多台灣產業研究證實，電子產業是家族企業較少的產業類型，

多數是跨國企業規模又比較大，而傳統製造業或中小企業更多是家

族企業，如果家族企業以血緣而非專業能力來做為企業權力接班的原

則，台灣以家族為根基的中小企業，是否會因為接班失敗或無法創

新，而面對市場淘汰的壓力？

關於家族企業與政商關係的研究顯示，家族企業不僅較容易進

行政治捐獻、也比較常捐給國民黨政治人物（陳瑞清 2019），證實

家族企業作為利益團體具有延續自身的動機，也有少數研究顯示家族

繼承可能傷害企業研發或創新能力。最近，詹淑婷、鍾喜梅與鄭力軒

（2018）針對中小企業傳承的研究，充分顯示台灣從老頭家之島要傳

承給新一代接班時，面臨極大的挑戰。台灣家族企業正面臨接班危

機，不過，本書同樣沒有在這個議題上選邊站，子女接班是否危害整

群家族企業的營收或利潤率，從而使家族所有權比例極高的中小企業

瓦解，或是大型家族集團會透過政商關係與治理制度創新來重整旗

鼓，是個有待研究的議題。

（三）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的歧異

在本書第三部分，我們將主題從剝削轉向創新，期待找出台灣經

濟振衰起敝的內生動力。前三篇討論的是廠商規模巨大的電子產業，

然而規模未必阻礙創新，大型企業的創新同時鑲嵌於全球產業競爭、

社會網絡與內部治理的特徵。川上桃子的〈漁翁得利：台灣筆記型電

腦代工廠的學習機制〉發現台灣代工廠商透過內部組織多元化、內部

競爭與人才高流動性造就社會網絡，配合外部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與科

技競爭，創造漁翁得利的機會結構。熊瑞梅、陳冠榮與官逸人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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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跨界創新網絡的機制：以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為

例〉切中目前熱門議題，討論網絡摺疊結構如何促進科技創新；田畠

真弓〈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主題放在台灣社

會目前非常焦慮的人才外流，研究的卻是台日產業鏈中的日本人才。

由於謝斐宇（2017）及呂玉瑕、林庭萱（2017）等論文的貢獻，

我們沒有重複選文討論中小企業創新的從做中學與小頭家們的互惠網

絡，但是從創新的指標例如專利或智慧財產權登記來看，台灣大型企

業的成就遠高於中小企業，後者更容易抄襲智慧財產。這導致本書未

能處理的另一個爭議，即科技創新與企業規模之間的關聯。

陳東升（2017）開創性的論文〈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

灣的經驗〉跳脫了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創新爭論，指出在公民

社會、國家與市場之間，有多種可能的組織與網絡創新空間，而且

台灣歷史脈絡下有不少本土另類經濟模式的實驗。科技產業的創新多

半以人才與知識內部化為主、因此穿透結構洞的社會網絡扮演重要角

色，這是在專利產權清晰的情況下進行知識交流與利益分配，而中小

企業與另類經濟模式裡的科技創新，要如何防止產權不明而導致的掠

奪？例如，中國大量的共享單車或其他所謂「共享經濟」，很可能成

為龐氏騙局。台灣社會經濟創新的相關案例規模較小也較為穩定，是

個有趣的研究主題。

《未竟的奇蹟》收錄的論文當中，有前述三個難解的分歧，奇蹟

典範裡有關中小企業的論述或許有點道理，但是這無法解釋台灣企業

數據裡幾乎不分產業（僅有速度不同）的規模大型化、家族企業（而

未必是中小企業）的強大韌性、以及對台灣產業創新動力來源的爭

論。由於前述作品的理論與方法都有其限制，筆者並不認為學術證據

足以支持中小企業才是台灣產業發展與創新的出路。

四、研究方法的檢討

雖然謝國雄的評論裡提到實作的研究方法，卻沒有展開他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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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這或許是因為《未竟的奇蹟》各章採取多元的、質化或量化甚至

混合的研究方法，很難針對其中的分歧深入討論，這也是兩位編者遇

到的困難。

在方法論的反省上，筆者認為過去的奇蹟典範研究，經常受到兩

種研究設計的問題：選擇性偏誤與區位推論影響，對不同理論的競爭

性假設之間，難以形成決斷性的證據。例如，謝斐宇的資料來自五年

一次的工商普查，算是樣本數最大、最完整的資料，然而尚未串聯個

別企業的多年期數據，因此經常加總到產業層級進行區位推論。在林

宗弘與胡伯維的系列研究裡，採用五千大企業的年度追蹤數據，可以

較有效地處理因果關係。雖然五千大企業所佔的全國產值大約八成，

但是該樣本所遺漏的多數就是中小企業，也是一種選擇性偏誤。熊

瑞梅等人蒐集了非常完整的積體電路產業資料，卻難以推論到其他業

別。

如果說量化研究偏向大型企業資料，質化研究面對的選擇性偏誤

往往更嚴重，例如選定某個特殊產業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挑選極端

或可行的企業當成田野案例，以凸顯理論意涵，當這些案例要推估到

台灣整體產業或經濟活動時，冒著極大的風險，很容易被不符合產業

特質的案例否證。此外，質化研究經常導致生存者偏誤，例如研究成

功的企業家卻未能訪談失敗者的經驗，在家族企業或中小企業的田野

調查裡非常普遍。特別是，對於失效的政策與敗亡的企業，資料往往

不全，最明顯的就是發展國家研究，大多數文獻都側重在電子或甚至

積體電路產業，對於石化業、鋼鐵業、以及關稅保護的汽車業，並沒

有投注相同的努力。以鄭力軒與王御風（2011）分析台灣國家產業政

策最失敗的案例造船業為例，如果政府投資在造船業比電子業更多資

金卻失敗，顯然挑戰了發展國家的理論命題。

為了進行更有效的因果推論，在量化研究方面，謝斐宇所使用的

工商普查數據、李宗榮（2017，以及書中吳介民的章節與鍾喜梅的著

作）所使用的集團企業或上市企業數據、與林宗弘與胡伯維等整理的

五千大企業數據（以及鄭志鵬等用上的台商一千大資料）應該有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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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測試前述質性研究所提出的理論命題，這正是我們在《未竟的

奇蹟》一書出版之後，仍然在持續努力的工作。

五、理論與典範移轉

確實，如謝國雄所批評的，本書導論當中對於「典範」或「典範

移轉」的用法過於寬泛，不過，把奇蹟典範、衰退典範改成其他的用

詞，例如奇蹟論述或衰退論述，其實不會改變我們對這兩組文獻的分

類、以及對文獻裡因果論證的質疑，也不損《未竟的奇蹟》諸位作者

對特定議題的重大貢獻。最後，筆者將簡短地對台灣資本主義轉型的

理論創新或概念化的議題，進行回應。

《未竟的奇蹟》一書裡的優秀作品，在鉅觀、中層與微觀層次

的理論脈絡、推論層級、與多元經驗證據所導出的結論，並不一致。

本書涉及在每個自變量的文獻範圍內、不同層次的多種理論爭辯，換

句話說，本書各章包括好幾個社會科學的「典範移轉」，例如從第一

次人口轉型、到超低生育率與老化社會，從典型勞動的工會組織到非

典型勞動的民粹主義政治、從歧視女性的工廠到性別平權的工作場所

與家庭等，有不少是全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步面對的重大議題。後

來，我們用模糊的奇蹟與衰退「典範們」（複數）來區分並檢討文

獻，確實影響了讀者觀看這張學術地圖的視野；然而，筆者的意圖是

邀請讀者注意台灣經濟與社會的重大轉型，並在這些研究領域裡，呼

籲新秀推動舊典範們的移轉。

如前所述，本書兩位編者的初衷，是要包容組織、網絡、制度與

文化等各派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作為下個世代台灣經濟研究者的學術

地圖。我們自己著作的學術座標，親近所謂組織與制度論者，其中馬

克思、韋伯、博蘭尼、凱恩斯、熊彼特、錢德勒等經典「男性」作者

確有重大貢獻。如果要我們暴露自身的理論取向，或許較接近歷史制

度論、或更具動態的市場政治場域理論。

新世紀當下，如吳介民新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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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資本主義》（2019）所論證的，台灣正處在美中貿易戰 與全球地緣

政治的產業競爭與政治鬥爭前線，其中重要的政治與經濟行動者，包

括全球霸權美國與區域霸權中國、跨國大型企業例如台積電與鴻海集

團、大型家族集團以及中小企業隱形冠軍之間的競爭，台灣的政商關

係正在改變，後太陽花世代與多半屬於嬰兒潮的朝野政黨菁英世代差

異明顯，正在進行多層次的對奕與權力重組。

前述複雜又多層次的鉅變，能否置入同一個資本主義積累政權

的理論框架？《未竟的奇蹟》一書裡關於發展國家的爭論，最接近積

累政權或調解學派的相關文獻，這確實是個未竟的研究領域，王振寰

教授為此貢獻了精彩的一章，認為過往發展國家的產業政策已經達到

極限，卻因病而尚未充分發揮（王振寰等 2017）。林南院士對本書

初稿的意見中，也曾建議未來多做與韓國、中國等歷史個案比較，涉

及世界體系、國際關係、國家能力與比較政治等多個學術領域，這正

是我們希望引出的學術爭論，而不是我們在本書導論就打算給讀者的

結論。最後，《未竟的奇蹟》各章理論與經驗上的不一致，或許不僅

是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的問題，也暗示我們身處在矛盾衝突的現實世

界，而非一種決定論或整體論所能涵蓋。政治經濟行動者面對部分開

放的未來，其思想與選擇將改變世局。因此，「典範移轉」一詞確有

不足或使用不準確之處。對台灣經濟從發展到衰退的歷史轉型，如何

進行多元的「典範們移轉」，還有待整個學術社群的前仆後繼，以期

在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上都能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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